附件： 
    南京师范大学第九届教代会第四次会议提案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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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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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
	标
题
	

	
	案
由

	

	
	处理办法以及建议措施
	年    月    日

	提案工作委员会审核 意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党办或校办确定的承办单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   注
	1.一事一案；
2.提案人、附议人须是正式代表，附议人至少2人；
3.填写字迹清楚，内容填不下可另附纸（A4纸打印）；
4.本次提案征集截止日期为3月15日；
5.电子版发至gh@njnu.edu.Cn。


